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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A7_BB_E6_B3_95_E9_c36_52053.htm 第十一条 因胁迫结婚的

，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

婚姻。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，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

起一年内提出。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

的，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。 [法条诠解] 本

条是关于可撤销婚姻的规定。 本条是对1980年《婚姻法》的

补充。 1.婚姻撤销的理由。 法律规定的可撤销婚姻，是指已

成立的婚姻关系，因欠缺婚姻合意，受胁迫的一方当事人可

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申请，撤销该婚姻。依据我国《

婚姻法》本条的规定，婚姻撤销的事由是因受到胁迫而结婚

。婚姻自由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的人身权利，也是婚

姻法的首要原则。结婚自由是婚姻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，结

婚自由要求婚姻当事人双方应当具有结婚的合意，意思表示

真实一致。如果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本人或其亲友因受到威胁

而产生恐惧，不得不作出同意结婚的意思表示，鉴于其本人

并不具有结婚的真实意愿，因而法律赋予其撤销该婚姻关系

的权利。 2.婚姻撤销的程序。 可撤销婚姻中婚姻关系的消灭

，必须有撤销行为，仅有可撤销的事由而无撤销行为的，其

婚姻关系的效力并不消灭。撤销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意思表示

，必须是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或人民法院作出，而非向相对

人作出。可撤销的婚姻须经当事人的申请，凡已在婚姻登记

管理机关履行了结婚登记手续的，应当到婚姻登记管理机关

进行撤销的申请，婚姻登记机关依行政程序予以撤销；凡未



在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进行登记结婚的，则应由人民法院受理

，人民法院在确认婚姻可撤销后予以判决。 3.请求权人。 尽

管胁迫行为本身具有违法性，但考虑到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及

多样性，同时还涉及当事人的内心意思和心理活动，因此不

必要由国家确认其当然无效。请求权人只限于受到胁迫的当

事人。撤销权是当事人依法享有的一项民事权利，法律在赋

予当事人这项权利的同时，也允许当事人放弃该权利，即由

受胁迫一方当事人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放弃该权利。只要当

事人不主动主张其婚姻无效，法律不应直接干预。可撤销婚

姻制度的设立，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的基本精神，可撤销的

婚姻在当事人行使撤销权之前，现存的婚姻关系对当事人双

方均有法律效力。 4.请求权的行使期间。 法律在赋予当事人

撤销权利的同时，为促使权利人尽快地行使权利，也为了避

免婚姻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，还对当事人行使这项权

利规定了除斥期间，即规定了行使撤销权的有效期间，当具

有撤销权的当事人在婚姻关系成立后一年内，没有明确表明

要行使撤销权的，或者没有以行为表明要行使撤销权的，撤

销权则因法定期间的经过而归于消灭。但本条特别规定，如

受胁迫的一方结婚后的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时，当事人请

求撤销婚姻的起算点是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。 [

适用须知] 具体适用时应该注意以下内容： 1.构成胁迫必须具

有以下几个要件：第一，须有胁迫的故意。所谓胁迫的故意

，包括了胁迫行为人有通过胁迫行为使被胁迫人产生恐惧心

理，并基于恐惧心理而为意思表示的故意。第二，须有胁迫

的行为。所谓胁迫的行为，即胁迫行为人须有以加害威胁被

胁迫人的意思表示，并已达到让被胁迫人产生恐惧的程度。



依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，被加害的对象，不仅包括被胁迫

人自身，也包括其亲友的生命、健康、自由、名誉、财产等

。第三，胁迫须具有违法性。所谓违法包括了非法的目的和

非法的手段。第四，须被胁迫人因恐惧心理而为的意思表示

与胁迫行为间具有因果关系。当胁迫行为与结婚没有必然的

因果关系时，被胁迫一方不得请求撤销婚姻关系。 2.婚姻撤

销的理由仅限于胁迫。《民法通则》可撤销民事行为的理由

包括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。婚姻法并未采纳这一规定。婚姻

法也未将无效理由中的欺诈作为可以撤销的理由。 3.与《婚

姻法》本条规定相抵触的有关规定应当失效。 [相关规定] 最

高人民法院《关于贯彻执行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）若

干问题的意见（试行）》 第六十九条 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

命健康、荣誉、名誉、财产等造成损害，或者以给法人的荣

誉、名誉、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，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

的意思表示的，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。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

女权益保障法》 第三十四条 妇女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。禁止

非法拘禁和以其他非法手段剥夺或者限制妇女的人身自由⋯

⋯ 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

见》（1984年8月30日） 第一条 父母或他人违背男女双方或

一方意愿的强迫包办婚姻和以索取财物为目的，违反男女双

方或一方意愿而强迫结合的买卖婚姻，一方要求离婚的，如

果婚后双方没有建立起感情，应准于离婚；如果结婚多年，

生有子女，夫妻间已建立了一定感情，应根据夫妻关系的现

状和发展前途进行调解，调解无效的，可判决离婚或不准离

婚。 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

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》凡属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视



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，一方坚决要求离婚，经调解无效，可

依法判决准予离婚：⋯⋯包办、买卖婚姻，婚后一方随即提

出离婚的⋯⋯ [名词解释] 1.胁迫，是指以不法加害威胁他人

，使其产生恐惧心理，并基于该恐惧心理而为意思表示的行

为。 2.可撤销的民事行为，是指民事行为虽已成立，但因欠

缺民事行为的生效要件，可以因行为人撤销权的行使，使民

事行为自始归于无效的民事行为。法律赋予当事人一方以撤

销权，该当事人据此可以请求法院撤销该民事行为。可撤销

的民事行为经撤销后，归于完全无效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可撤

销的民事行为与有效的民事行为及无效的民事行为不同的是

，其存在两种可能性，既可以成为有效的民事行为，也可成

为无效的民事行为。 3.撤销权的行使，是撤销权人单方的行

为，无须经相对人同意。依照《婚姻法》本条的规定，撤销

权人应向人民法院或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提出撤销的申请，如

撤销权人仅向相对人提出撤销的意思表示，而没有通过人民

法院或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的，则不发生撤销权行使的效力。

4.撤销权的消灭，撤销权的消灭包括了因除斥期间的经过而

消灭和因权利人抛弃对撤销权的行使而消灭的情形。可撤销

的民事行为的撤销权，受到除斥期间的限制，其目的是为了

促使撤销权人尽快地行使权利，以保护相对人的利益和社会

关系的稳定。除斥期间经过后，撤销权即归于消灭，使可撤

销的民事行为成为完全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。根据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（试行）》，我国可撤

销民事行为的除斥期间为一年。可撤销权属于民事权利，由

权利人自行决定权利的行使，其当然可以抛弃撤销权，有撤

销权的当事人抛弃撤销权的，撤销权归于消灭。 5.除斥期间



，是指法定的权利的存续期间，因该期间经过而发生权利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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